[bookmark: _GoBack]會員大會有辦理改選理監事請附：
1.公文：請以協會全銜發函並加蓋理事長簽字章及圖記。
2.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選舉結果須註明理事、監事當選人與票數，請附簽到冊/簿(影本可)。 
3.財報上年度決算表、當(下)年度預算表、當(下)年度工作計畫：下方分別由理事長、總幹事及會計等人依職權核章。
4.理事會會議紀錄：選舉結果須註明常務理事、理事長當選人與票數，請附簽到冊/簿(影本可)。
5.監事會議紀錄：選舉結果須註明常務監事當選人與票數，請附簽到冊/簿(影本可)。
6.章程：最近一次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版本。
7.會員名冊：最近一次由理事會審定之會員名冊。
8.會址同意書(或會址租賃契約書影本)。
9.人民團體負責人/理事長簡歷表(請檢附2吋彩色照片2張)。
10.理監事當選名冊及聘任職員名冊(欄末請核章)。
11.大會手冊。
以上文件詳如後附範本，相關電子檔可至本府社會處網站>便民服務>表單下載>人民團體及合作社場下載，如有疑問歡迎來電03-5352386分機302)洽詢。


新竹市ΟΟΟΟ協會  函
地址：                                圖
記
蓋
章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受文者：新竹市政府 
發文日期：ΟΟΟ年ΟΟ月ΟΟ日 
發文字號：ΟΟ字第ΟΟ號

主旨：檢送第○屆第○次會員大會暨ytt第1次理監事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貴府ΟΟΟ年ΟΟ月ΟΟ日府社行字第00000000號函辦理。
2、 檢附資料（各1份）如下：
(1)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冊影本
(2) 理事會、監事會會議紀錄及簽到冊影本
(3) 大會手冊(含000年決算表、000年工作計畫、000年預算表、章程、會員名冊)
(4) 會址使用同意書
(5) 理監事當選名冊及聘任職員名冊
(6) 人民團體負責人(理事長)簡歷表(含2吋照片2張)
(7) 章程(或含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請依實際報送資料增修)

正本：新竹市政府
副本：


              理事長 ○○○簽章








新竹市              協會第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1、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2、 地點：          餐廳(新竹市        路    號)
3、 主席：                             紀錄：
4、 出席人員：應到   人，實到    人(其中含委託出席  人)，請假   人（詳如簽到冊）
5、 主席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6、 主管機關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7、 來賓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8、 工作與財務報告：
（1） 工作報告：由理事會報告    年度工作報告。
（2） 財務報告：由監事會報告    年度財務報告（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9、 討論提案：(提案討論請依實際提案及決議事項載明)
（1） 討論 000 年度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
（2） 討論 000 年度工作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3） 討論 00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
十、選舉第    屆理、監事：
推選選務工作人員（可視選舉人數多寡分成數組開票）
發票人：        計票人：        唱票人：        監票人：        
(一)理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    票)、 ○○○ (    票)、○○○  (    票)、
○○○  (    票)、 ○○○ (    票)、○○○  (    票)、
○○○  (    票)、 ○○○ (    票)、○○○  (    票)、

候補理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    票)、 ○○○ (    票)、○○○  (    票)、

(二)監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    票)、 ○○○ (    票)、○○○  (    票)、

候補監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    票)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請註明時間）


新竹市               協會第    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1、 時間：
2、 地點：
3、 主席：                             紀錄：
出席人員：應到______人  實到______人（詳如簽到冊）
4、 主席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5、 主管機關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6、 選舉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1) 常務理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    票)、 ○○○ (    票)、○○○  (    票)、

(2) 理事長當選人姓名、票數：(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出1人為理事長)
○○○  (    票) 

7、 討論提案：
（1） 決定本會會址處所（含聯絡電話）案。
1.說明：會址處所應取得准予使用一年以上之使用證明（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
2.決議：(請載明完整地址)
（2） 聘任本會總幹事、會計、出納等工作人員案。
1.說明：
(1)不得由選任職員(理事監事)擔任。
(2)非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7、8條之人員(非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2.決議：總幹事：         ，會計：         ，出納：
（3） 討論會務及財務資料移交事宜。
1. 說明：前任理事長如未連任，應將會務及財務資料移交新任理事長（須附移交清冊）。
2. 決議：
8、 臨時動議：

9、 散會：(請註明時間)      

新竹市               協會第    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1、 時間：
2、 地點：
3、 主席：                             紀錄：
出席人員：應到______人  實到______人（詳如簽到冊）
4、 主席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5、 主管機關致詞：（可簡述或省略）
6、 選舉常務監事：
常務監事當選人姓名、票數：○○○  (    票)
7、 臨時動議：
8、 散會：(請註明時間)



新竹市○○○○協會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範例）
中華民國    年1月1日至    年12月31日止
	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壹
	
	
	本會經費收入
	
	
	

	
	一
	
	會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二
	
	什項收入
	
	
	

	
	
	1
	捐助收入
	
	
	

	
	
	2
	利息收入
	
	
	

	
	
	3
	其它收入
	
	
	

	貳
	
	
	本會經費支出
	
	
	

	
	一
	
	人事費
	
	
	

	
	
	1
	員工薪津
	
	
	

	
	
	2
	保險費
	
	
	

	
	二
	
	辦公費
	
	
	

	
	
	1
	文具費
	
	
	

	
	
	2
	印刷費
	
	
	

	
	
	3
	水電燃料費
	
	
	

	
	
	4
	郵電費
	
	
	

	
	三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聯誼活動費
	
	
	

	
	四
	
	購置費
	
	
	

	
	
	1
	購置費
	
	
	

	
	五
	
	雜項支出
	
	
	

	
	六
	
	預備金
	
	
	

	參
	
	
	本期餘絀
	
	
	

	肆
	
	
	上期結餘
	
	
	

	伍
	
	
	累計結餘
	
	
	


理事長：       總幹事：          會計：          製表：     
（應簽名或蓋章）


新竹市○○○○協會    年度工作計劃（範例）
自    年1月1日至    年12月31日止
	類別
	工作項目
	預定完成時間
	執行單位或人員
	備註

	各種會議
	1、 理監事會
1. 定期會議
2. 臨時會議
2、 會員大會
1. 定期會議
2. 臨時會議
	1. ○個月一次。
（依章程規定）
2.不定期。

1.每年1次預計○月。
2.不定期。
	理監事


會務人員
	

	會籍管理
	一、入出會員登記冊列管。
二、慎重整理檔案，並分類保管。
	經常性工作

經常性工作
	會務人員
	

	建全組織
	一、擴大徵求個人及贊助會員。
（二、會員編列小組）
	經常性工作
	會務人員
	

	財務處理
	一、徵收會費，嚴格執行預算及收支平衡。
二、按期編製收支報告，並編列年度預、決算。
三、本會財產造冊保管
	經常性工作
定期理監事會審查
上年度決算1-2月編
下年度預算11-12月編
定期清查
	會務人員
	

	社會服務
	一、○○○○○○。
二、○○○○○○。
3、 ○○○○○○。
4、 ○○○○○○。
（請依章程所定任務
填寫相關推展活動）
	經常性工作

	會務人員
	

	會員服務
	1.會員諮詢服務
2.幫助貧困及急難會員
（參考）
	經常性工作

	會務人員
	

	聯誼活動
	一、舉辦會員烤肉、郊遊等事宜。
二、舉辦聯誼事項。
（參考）
	經常性工作
	會務人員
	


註：以上僅供參考，請自行依社團宗旨、任務，擬定列舉年度主要工作項目

新竹市○○○○協會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範例）
中華民國    年1月1日至    年12月31日止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壹
	
	
	本會經費收入
	
	

	
	一
	
	會費收入
	
	

	
	
	1
	入會費
	
	○○人X入會費○○○元

	
	
	2
	常年會費
	
	○○人X常年會費○○○元

	
	二
	
	什項收入
	
	

	
	
	1
	政府補助
	
	

	
	
	2
	捐助收入
	
	

	
	
	3
	利息收入
	
	

	
	
	4
	其他收入
	
	

	貳
	
	
	本會經費支出
	
	

	
	一
	
	人事費
	
	

	
	
	1
	員工薪津
	
	以三個月計

	
	
	2
	保險費
	
	勞保費

	
	二
	
	辦公費
	
	

	
	
	1
	文具費
	
	筆、文具用品

	
	
	2
	印刷費
	
	紙、打字、影印

	
	
	3
	水電燃料費
	
	

	
	
	4
	郵電費
	
	大宗郵件、郵票、電話費

	
	三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聯誼活動費
	
	郊遊、烤肉

	
	四
	
	購置費
	
	

	
	
	1
	購置費
	
	辦公桌、電話

	
	五
	
	雜項支出
	
	

	
	六
	
	預備金
	
	

	
	七
	
	提撥基金
	
	依收入總額提列20％以下作為準備基金

	參
	
	
	本期結餘
	0
	


理事長：       總幹事：          會計：          製表：     
（應簽名或蓋章）


新竹市        協會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加蓋團體圖記）
    年    月    日第    屆第    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理事長（簽章）：                   常務監事（簽章）：                            



※有關章程修改，應依人民團體法第27條之規定：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請提會員大會討論，並依決議辦理。

[bookmark: _Toc388254355][bookmark: _Toc388259093]人民團體負責人簡歷表
	
團體名稱
	

	原始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會址
	

	會員人數
	
	
	

	職    稱
	
	屆    次
	第　　　　屆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籍    貫
	
	性    別
	

	當選日期
	年    月     日
	任    期
	   　　　　 年

	起迄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E-mail
	

	
備註

	1． 請詳填以上欄位內容，以利核發當選證明書。
2． 請附二吋彩色照片二張，以便製作當選證明書。
3． 成立日期為召開成立大會當日。

※理事長姓名、會址及電話欄位資訊將置於新竹市政府社會處網站首頁>便民服務>機構團體名冊>社會團體項下供一般民眾查閱。


第______屆理監事當選名冊及聘任職員名冊  
	團體名稱                              
	

	會    址
	

	電    話
	
	傳真
	

	職    稱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住址
	電話

	
理事長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候補理事

	
	
	
	
	

	
候補理事

	
	
	
	
	

	
候補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監事

	
	
	
	
	

	
候補監事

	
	
	
	
	

	
總幹事

	
	
	
	
	

	
會計

	
	
	
	
	

	
出納

	
	
	
	
	

	合計
	理事             人
監事             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請簽名或蓋章)                         理事長：(請簽名或蓋章)

註:團體視實際需要調整理監事當選名冊及聘任職員名冊格式

會址使用同意書       114年7月17日修正

本人               （房屋所有權人）座落於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之房屋，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提供予                                                                       ______________使用。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憑，願負法律上責任。

房屋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社會團體負責人（理事長）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房屋所有權人如為公司，請核公司及負責人章，並填寫「登記字號」。
2. 會址使用同意書，係屬雙方合意訂定之同意文件，立同意書人與房屋所有權人應為同一人，如為不同人，應取得房屋所有權人之同意文件。如有其他佐證證明文件亦可，如機關出示公函、法院公證文件、租賃契約書等。
3. 團體名稱應與立案名稱一致；起訖日期應包含當屆日期。
4. 團體負責人為當屆「現任」理事長。
5. 有關房屋供人民團體使用涉及之房屋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規定，請詳參次頁(背面)說明。

地方稅：
1、 房屋供民間團體或協會組織使用，房屋稅按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稅率2%課徵、地價稅按一般用地稅率10‰~55‰課徵、土地增值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2、 若為已核准重購退稅之重購地，於重購登記日後5年內須符合自用住宅要件，若供民間團體設立會址違反自用住宅要件，將追補已退還之重購退稅額。
3、 房屋同時作自用住宅及民間團體或協會組織使用，按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自住住家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非營業用課稅面積不得少於全部面積6分之1。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按房屋實際使用情形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分別按自用住宅及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4、 房屋如僅以理事長或主委之自住住家用房屋作為登記及聯絡地址，未實際供民間團體使用，請向稅務局提出申請，經現場勘查屬實，可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及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
5、 如有疑問請洽新竹市稅務局（03）5225161分機166、167話務中心。
所得稅：
(1) 個人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交易前6年內如供出租、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將不符所得稅法自住房地交易所得400萬元範圍內免稅之規定。
(2) 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申請重購自住房地之稅額扣抵或退還，出售房屋及重購房屋均須為自住房屋，且重購自住房地，於重購後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將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3) 如有疑問請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03）5336060分機402、403、420~430。









新竹市         協會個人會員名冊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姓名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戶籍住址
	電話
	會員別
	備註（是否停權/具選舉權）

	
	
	
	
	
	
	
	

	
	
	
	
	
	
	
	

	
	
	
	
	
	
	
	

	
	
	
	
	
	
	
	

	
	
	
	
	
	
	
	

	
	
	
	
	
	
	
	

	
	
	
	
	
	
	
	

	
	
	
	
	
	
	
	

	
	
	
	
	
	
	
	

	
	
	
	
	
	
	
	

	
	
	
	
	
	
	
	

	
	
	
	
	
	
	
	

	
	
	
	
	
	
	
	

	
	
	
	
	
	
	
	

	
	
	
	
	
	
	
	

	
	
	
	
	
	
	
	

	
	
	
	
	
	
	
	

	
	
	
	
	
	
	
	

	
	
	
	
	
	
	
	

	合計       人






委    託   書

本人○○○因事未克出席參加新竹市○○○○協會第○屆第○次會員大會，今委託會員○○○代為出席並行使大會中一切權益，特此委託是實。

    此  致
             新竹市○○○○協會

                    委託人：○○○       （簽章）
                    受託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注意事項：
一、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
二、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
三、本表僅供參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